
公告日期112年4月6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平 112 偵 126 殺人未遂 吉安分局 李○龍 不起訴處分

平 112 偵 128 妨害公務 新城分局 洪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2 偵 1026 妨害自由 玉里分局 黃○霖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2 偵 1522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邱○權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2 偵 1590 竊盜 玉里分局 古○竣 起訴

平 112 偵 1633 竊盜 吉安分局 古○竣 起訴

平 112 偵 165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吳○威 緩起訴處分

平 112 偵 177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鄭○ 緩起訴處分

平 112 偵 1822 竊盜 吉安分局 何○娟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2 偵 1822 竊盜 吉安分局 吳○智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2 偵 1830 竊盜 玉里分局 宋○平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平 112 偵 1925 竊盜 花蓮分局 陳○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2 撤緩偵 23 家庭暴力防治 檢○官簽分 胡○達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2 軍偵 23 公共危險罪－軍 花蓮分局 葉○偉 緩起訴處分

合 112 偵緝 258 詐欺 鳳林分局 詹○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2 偵緝 259 詐欺 鳳林分局 詹○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2 速偵 171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劉○欽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2 速偵 17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福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2 速偵 17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曹○良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2 速偵 17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輝 緩起訴處分

忠 112 速偵 17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謝○英 緩起訴處分

明 111 偵 2570 竊盜 主○檢察官簽分 洪○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1 偵 2570 竊盜 主○檢察官簽分 蘇○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偵緝 241 竊盜 竹一分局 徐○龍 起訴

勇 111 偵 4436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柯○軒 起訴

勇 111 偵 4436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徐○霖 起訴

勇 111 偵 4436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劉○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6041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楊○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6041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蕭○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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勇 111 偵 6947 交通致傷逃 花蓮分局 黃○花 起訴

勇 112 偵 9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吳○能 不起訴處分

勇 112 偵 93 傷害 新城分局 張○子 起訴

勇 112 偵 95 跟蹤騷擾防制法 花蓮分局 何○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2 偵 516 家庭暴力防治 新城分局 張○子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勇 112 偵 1772 家庭暴力防治 新城分局 張○子 起訴

勇 112 撤緩偵 3 侵占 檢○官簽分 施○熏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11 選偵 143 妨害投票 玉里分局 王○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11 選偵 143 妨害投票 玉里分局 周○修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11 選偵 143 妨害投票 玉里分局 林○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11 選偵 143 妨害投票 玉里分局 胡○芬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11 選偵 143 妨害投票 玉里分局 陳○康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11 選偵 143 妨害投票 玉里分局 陳○琪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11 選偵 143 妨害投票 玉里分局 蕭○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11 選偵 143 妨害投票 玉里分局 戴○妮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11 選偵 143 妨害投票 玉里分局 戴○圮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12 偵 275 侵占 花蓮分局 林○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2 偵 1260 竊盜 花蓮分局 廖○嬌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12 偵 1314 傷害 玉里分局 劉○紅 起訴

強 112 偵 1972 竊盜 新城分局 陳○亭 起訴

強 112 偵 2017 過失傷害 鳳林分局 張○松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2 調偵 94 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林○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 3313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李○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 3313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廖○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 3313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廖○燦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2 偵 32 藥事法 檢○官簽分 魏○明 不起訴處分

誠 112 撤緩偵 14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金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11 毒偵 19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彭○欽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650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劉○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710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劉○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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潔 111 毒偵 745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宋○源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748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江○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867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宋○源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881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劉○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910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江○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1031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江○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110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彭○欽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撤緩毒偵 23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彭○欽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撤緩毒偵 24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彭○欽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撤緩毒偵 25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彭○欽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撤緩毒偵 127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劉○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撤緩毒偵 136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古○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撤緩毒偵 147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江○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撤緩毒偵 152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宋○源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2 偵 320 詐欺 臺灣高檢 陳○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321 詐欺 臺灣高檢 陳○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322 詐欺 臺灣高檢 陳○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1211 詐欺 新北地院 陳○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1212 詐欺 新北地院 陳○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2316 詐欺 海山分局 姚○傑 起訴

潔 112 毒偵緝 43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藍○正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2 毒偵緝 4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藍○正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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